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胡 先 生 ：

《 2 0 0 1 年 成 文 法 (雜 項 規 定 )條 例 草 案 》 法 案 委 員 會

你 曾 於 2 0 0 2 年 5 月 2 7 日 來 信 ， 就 上 述 草 案 第 VII 部 (法 院 命 令 退

還 按 金 的 權 力 )提 出 問 題 ， 政 府 現 回 覆 如 下 。

A .  委 員 的 建 議

法 案 委 員 會 的 一 名 委 員 提 議 ， 倘 若 一 項 物 業 交 易 因 業 權 出 現 真 正

爭 議 而 未 能 成 交 ， 但 後 來 法 庭 卻 裁 定 業 權 妥 善 ， 且 物 業 價 格 在 訴 訟 進

行 時 已 下 跌 ， 則 應 該 讓 法 庭 有 法 定 權 力 可 ( a ) 將 合 約 撤 銷 或 ( b ) 延 長 交 易

時 間 以 便 完 成 交 易 ， 作 為 建 議 法 庭 具 酌 情 權 下 令 退 回 按 金 之 外 的 另 一

個 可 行 辦 法 。 委 員 會 要 求 政 府 回 應 委 員 的 建 議 。

撤 銷 合 約

政 府 認 為 如 賣 方 的 物 業 業 權 證 實 妥 善 ， 則 撤 銷 合 約 對 賣 方 不 公

平 。 賣 方 提 交 妥 善 的 業 權 證 明 ， 即 履 行 了 《 物 業 轉 易 及 財 產 條 例 》 ( 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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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1 9 章 )第 1 3 條 有 關 業 權 證 明 的 責 任 。 根 據 買 賣 合 約 ， 他 有 權 在 合 約 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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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 的 時 限 內 完 成 交 易 。 法 庭 如 沒 有 合 理 原 因 但 卻 可 依 法 規 將 合 約 撤

銷 ， 則 會 限 制 賣 方 對 本 身 的 物 業 擁 有 的 權 利 ， 包 括 可 以 自 由 處 置 自 己

物 業 的 權 利 ， 亦 會 令 賣 方 失 去 在 市 場 下 調 之 際 盡 早 出 售 物 業 以 減 少 損

失 的 機 會 。 政 府 認 為 這 做 法 令 無 犯 錯 的 一 方 受 到 懲 罰 ， 有 違 法 律 政 策

原 則 。

延 長 完 成 交 易 的 時 間

政 府 認 為 沒 有 必 要 在 法 例 中 訂 明 ， 如 涉 及 業 權 的 糾 紛 交 予 法 庭 裁

決 ， 法 庭 會 下 令 將 交 易 時 限 延 長 ， 以 便 完 成 交 易 。 政 府 認 為 訴 訟 雙 方

通 常 會 選 擇 向 法 庭 申 請 延 長 完 成 交 易 時 間 ， 特 別 是 當 市 場 向 下 調 整

時 ， 賣 方 希 望 盡 快 出 售 物 業 ， 減 低 損 失 。 他 會 願 意 同 意 買 方 的 建 議 ，

將 交 易 時 間 延 長 。 法 庭 如 認 為 這 個 做 法 公 平 ， 便 會 准 許 延 長 完 成 交 易

時 間 的 申 請 。 在 此 情 況 下 ， 政 府 認 為 法 庭 已 獲 賦 予 權 力 ， 如 有 這 樣 的

需 要 ， 可 批 准 將 完 成 交 易 的 時 間 延 長 。

政 府 的 意 見

政 府 認 為 該 委 員 的 建 議 所 涉 及 的 事 宜 ， 不 屬 於 草 案 的 修 訂 建 議 所

擬 處 理 的 情 況 ， 不 是 該 修 訂 建 議 的 替 代 方 法 。 該 委 員 的 建 議 ， 其 目 的

或 作 用 看 來 是 要 處 理 合 約 仍 然 生 效 的 業 權 糾 紛 ， 而 法 庭 其 後 裁 定 業 權

完 好 。 至 於 政 府 在 草 案 提 出 的 修 訂 建 議 所 擬 處 理 的 情 況 ， 則 是 有 關 合

約 已 經 終 止 ， 而 法 庭 對 於 賣 方 的 業 權 等 事 宜 充 滿 疑 問 ， 因 而 不 會 頒 令

強 制 買 方 履 行 合 約 ， 但 法 庭 也 未 能 裁 定 賣 方 違 反 合 約 ， 草 案 的 修 訂 建

議 ， 目 的 就 是 要 讓 法 庭 在 上 述 情 況 下 ， 可 因 應 情 況 秉 行 公 義 。 不 過 ，

正 如 諮 詢 文 件 所 述 ， 根 據 與 修 訂 建 議 有 關 的 原 則 ， 法 庭 ( 認 同 合 約 確 切

性 的 需 要 以 及 訂 金 是 履 行 合 約 的 保 證 ) 只 會 在 特 別 的 情 況 下 才 頒 令 賣 方

向 違 反 合 約 的 買 方 退 還 訂 金 。

B .  過 渡 性 條 文

委 員 會 要 求 政 府 解 釋 ， 就 草 案 第 V I I 部 而 言 ， 納 入 或 沒 有 納 入 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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渡 性 條 文 會 有 何 影 響 。

政 府 已 於 2 0 0 2 年 5 月 1 6 日 的 函 件 中 表 達 有 關 意 見 。 納 入 過 渡 性

條 文 的 好 處 ， 在 於 清 楚 訂 明 法 庭 對 於 仍 在 進 行 中 的 訴 訟 ， 將 有 權 行 使

酌 情 權 ， 下 令 退 還 按 金 。 為 清 晰 明 確 起 見 ， 草 案 宜 納 入 過 渡 性 條 文 。

不 過 ， 即 使 沒 有 過 渡 性 條 文 ， 則 只 要 有 關 訴 訟 在 修 訂 建 議 生 效 時

仍 未 作 出 判 決 ， 法 庭 亦 不 會 喪 失 行 使 酌 情 權 的 權 力 。 法 庭 下 令 退 還 按

金 的 法 定 權 力 ， 將 由 修 訂 建 議 實 施 當 日 起 生 效 ， 與 訴 訟 展 開 的 日 期 無

關 。

高 級 助 理 法 律 政 策 專 員 單 格 全

2 0 0 2 年 6 月 6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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